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排球项目
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
男子排球18岁以下组
女子排球18岁以下组
二、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资格赛：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bookmark: _GoBack]（二）决赛阶段比赛：2026年11月-12月在重庆市举办
三、参赛单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五条规定。1个代表团最多可报名男、女排各1支队。
四、参赛资格和报名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六条规定。
（二）运动员代表单位的审核依据和认定顺序为：全国运动员注册系统的注册信息、学籍证明、历史参赛纪录、参赛单位报名信息。
（三）年龄规定：2008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其中参赛确认名单中200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运动员不少于7人。
（四）参赛人数和报名
1.资格赛和决赛阶段比赛参赛人数为每队领队1名、教练员3名、医生1名、运动员14名。资格赛第一次报名时每队可报随队官员8名（至少包含领队1名、主教练1名和医生1名）、运动员20名。决赛阶段运动员确认名单必须在资格赛第一次报名名单内。
2.领队是各参赛队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不得由主教练兼任。
3.随队官员不得兼运动员。
4.医生须为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专业医务人员，具有处理紧急内、外伤病的知识和能力。
五、竞赛办法
（一）资格赛和决赛阶段比赛执行中国排球协会译定的《排球竞赛规则2025-2028》和中国排球协会视频挑战规则。
（二）资格赛和决赛阶段比赛使用米卡萨（MIKASA）V200W型号比赛用球。
（三）资格赛
资格赛小组赛根据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排球项目18岁以下组决赛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决赛成绩抽签分组。无上述比赛名次的队，抽签决定分组及组内序号。资格赛抽签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1.小组赛
根据预报名队伍数量分为A、B、C、D四个组进行组内单循环赛，“贝格尔编排法”编排。
2.交叉及排位赛
小组赛各组前4名进行交叉赛。 
E:A1-C4(E1)、C1-A4(E2)、A2-C3(E3)、C2-A3(E4)
F:B1-D4(F1)、D1-B4(F2)、B2-D3(F3)、D2-B3(F4)
小组赛各组第4名以后的队进行排位赛，同名次队分别编入G、H、I、J组进行组内单循环赛，分别确定资格赛第17名以后的最终排名。即：
（17-20名）G：A5、B5、C5、D5
（21-24名）H：A6、B6、C6、D6
（25-28名）I：A7、B7、C7、D7
（29-32名）J：A8、B8、C8、D8
     ……
3.1/4决赛
E1胜-F4胜（QF1）、E2胜-F3胜（QF2）、F2胜-E3胜（QF3）、F1胜-E4胜（QF4）
E1负-F4负（QF5）、E2负-F3负（QF6）、F2负-E3负（QF7）、F1负-E4负（QF8）
4.半决赛及排位赛
1-4名半决赛：QF1胜-QF3胜（SF1）、QF2胜-QF4胜（SF2）
5-8名排位赛：QF1负-QF3负（SF3）、QF2负-QF4负（SF4）
9-12名排位赛：QF5胜-QF7胜（SF5）、QF6胜-QF8胜（SF6）
12-16名排位赛：QF5负-QF7负（SF7）、QF6负-QF8负（SF8）
5.决赛及名次赛
依据半决赛成绩分别进行1-8名决赛、9-16名名次赛。
15、16名名次赛：SF7负-SF8负
13、14名名次赛：SF7胜-SF8胜
11、12名名次赛：SF5负-SF6负
9、10名名次赛：SF5胜-SF6胜
7、8名决赛：SF3负-SF4负
5、6名决赛：SF3胜-SF4胜
3、4名决赛：SF1负-SF2负
冠亚军决赛：SF1胜-SF2胜
（四）决赛阶段比赛
1.小组赛
根据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资格赛成绩抽签分为A、B、C、D四个组进行组内单循环赛，“贝格尔编排法”编排。
2.交叉赛
获得A组和C组前2名的队进入E组，获得B组和D组前2名的队进入F组，获得A组和C组后2名的队进入G组，获得B组和D组后2名的队进入H组。带入第一阶段成绩进行单循环比赛，第一阶段同组队伍之间不再进行比赛。具体分组如下：
E组：A1、C1、A2、C2
F组：B1、D1、B2、D2
G组：A3、C3、A4、C4
H组：B3、D3、B4、D4
3.半决赛及排位赛
1-4名半决赛：E1-F2、E2-F1
5-8名排位赛：E3-F4、E4-F3
9-12名排位赛：G1-H2、G2-H1
13-16名排位赛：G3-H4、G4-H3
4.决赛及名次赛
15、16名次赛：G3H4负-G4H3负
13、14名次赛：G3H4胜-G4H3胜
11、12名次赛：G1H2负-G2H1负
9、10名次赛：G1H2胜-G2H1胜
7、8名次赛：E3F4负-E4F3负
5、6名次赛：E3F4胜-E4F3胜
3、4名决赛：E1F2负-E2F1负
冠亚军决赛：E1F2胜-E2F1胜
六、决赛资格录取
1.东道主重庆队直接获得决赛参赛资格。
2.根据预报名参赛队伍，重庆队如参加资格赛且进入资格赛前16名，则录取资格赛前16名进入决赛；重庆队如参加资格赛未进入前16名或未参加资格赛，则录取资格赛前15名进入决赛；
3.资格赛最终成绩将作为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排球项目决赛分组依据。
七、计分排名办法
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排名：
（一）胜场。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二）比赛积分。当两队或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在前，积分办法如下：3:0 或3:1 胜者积3分，3:2 胜者积2分，2:3负者积1分，1:3 或0:3 负者积0分。
（三）胜负局数比值（C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全部比赛胜局数与负局数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四）总得失分比值（Z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负局数比值（C值）仍相等时，全部比赛得分值与失分值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五）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Z值）仍相等时，两队间比赛结果胜者排名在前。
八、比赛服装
（一）参赛队运动员必须备三套以上（有深、浅色）统一比赛服，按照竞赛规则的规定印制比赛服号码和队长标志。
（二）参赛队领队、教练员、医生比赛时必须穿着统一服装参加比赛活动。
九、奖励办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八条规定执行。
十、技术官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条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十二、技术申诉
（一）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在三大球运动会期间成立申诉委员会，依规接受和处理技术申诉或投诉。
（二）各运动队在比赛结束后30分钟内可提交书面申诉，同时缴纳2000元（仅限现金）的申诉费，胜诉退回，败诉不退，此款项交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依规处理。
十三、体育仲裁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在三大球运动会期间设立特别仲裁庭。发生在三大球运动会排球项目决赛阶段的比赛期间或开赛前三日内，需即时处理的体育赛事活动纠纷，适用体育仲裁特别程序规则。
    十四、本规程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和修改。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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